
苏建函科(2009] 517号

关于全省施工图审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省辖市建设局（委）：

为加强建设工程施工图审查人员及审查工作管理， 确保施

工图审查质量， 维护公共利益和公众安全， 根据建设部第134

号令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

办法》，《江苏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

审查管理实施意见》（苏建科(2005 J 226号），结合实际， 现就

加强施工图审查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， 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一、全省自2009年9月1日起实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人

员管理制度。

l、 我省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人员（以下简称审查人员）应

由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查认可后，方可从事施工图审查工作。

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将对核查认可的施工图审查人员颁发《施

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人员工作手册》并编发专业审查号。

2、未经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查认可的审查人员不得从事

施工图审查工作。 审查人员脱离审查工作岗位或被取消审查资

-]-



格， 其所在审查机构应及时向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， 收回

其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人员工作手册》， 注销专业审查号。

3、审查人员从业资格有效期暂定两年。有效期满前2个月，

审查人员所在审查机构应向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重新核

查， 认可后换发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人员工作手册》和专业

审查号。

4、 审查人员每年应接受不少于40学时的技术培训或继续

教育， 定期参加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施工图审查相关的

继续教育和考核， 并在《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人员工作手册》

上登记。

5、审查人员应在本人审查的设计项目专业审查意见表贵任

页上签字并登记专业审查号。 经审查的施工图设计文件， 如存

在未查出违反法律、 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等问题的， 视

情节轻重， 将暂停或取消审查人员施工图审查资格， 追究其审

查责任， 依法进行处理或处罚。

二、 根据有关规定， 我厅决定对《江苏省施工图审查机构

考核标准（试行）》作如下修改：

1、 修改考核指标"1.5信息化管理
”

部分内容；

2、 修改考核指标'2.3审查流程”部分内容；

3、 增加考核指标"2.7信息公示 ” 。

具体修改内容见附件1, 本次修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《江

苏省施工图审查机构考核标准（试行）》根据本修改作相应修订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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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新印发 。

三、 根据《江苏省施工图审查机构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文件

精神和厅年初工作计划，我厅拟于今年10月开展施工图审查机

构考核。

l、 本次考核按新修订的《江苏省施工图审查机构考核标准

（试行）》执行：

各审查机构自9月1日起使用经省厅核查通过的审查人员

进行审查， 并在审查意见书贵任页上签字、 登记专业审查号；

勘察文件审查应由在本机构注册执业的注册土木工程师（岩土）

完成， 审查意见书责任页应有该注册师的签章 。

各审查机构要统 一使用 “ 江苏省建设工程施工图设计审查

信息管理系统” ， 正确规范使用， 及时上报相关信息。

各审查机构要认真落实信息公示方面要求， 制定本机构汇

总公示制度， 并在机构考核前将本机构上半年情况汇总公示完

毕。

2、 本次考核方式采取现场考核和集中检查两种方式：考核

内容中 ”机构基本条件”和“审查行为管理”采取考核组现场考核

的形式； “ 审查质量情况“采取现场抽取工程项目， 专家集中检

查的形式。

3、 各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积极配合考核组工作， 向考核

组提供所辖审查机构在考核周期内， 所受奖励、 不良纪录等各

项涉及考核标准内容的相关信息及有关文件；各审查机构要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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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真的态度迎接本次考核， 积极配合考核组工作， 在考核准备

期间， 要针对新考核标准努力改善机构条件、 完善机构制度、

规范审查行为、 提高审查质量。

附件： 1、《江苏省施工图审查机构考核标准（试行）》；

2、《2009年第一批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人员名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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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建设厅

二〇〇九年八月十日


